
证券代码：000043�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3-102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年5月30日至2012年10月22日期间，公司股东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江酒店” ，证券代码为02006.HK）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223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83%。相关股东减

持股份公告已分别于2012年6月1日、2012年10月20日、2012年10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时报》

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2-44、2012-71、2012-73。

2013年11月19日，公司接到锦江酒店书面通知，其于2013年9月6日至2013年11月19日期间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721.6548万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8%。

自2012年5月30日首次减持至今， 锦江酒店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944.6548万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5.91%。本次权益变动后，锦江酒店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上 海 锦 江 国 际

酒店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13.9.6-2013.11.19 6.303 721.6548 1.08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计

- 6.303 721.6548 1.0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上海锦江国际酒

店

(

集 团

)

股 份 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21.6548 1.08 0 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721.6548 1.08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30天减持

数量均未超过1%。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减持人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306� � �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2013-030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召开时间：2013年11月19日上午9:30

2、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751159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7.90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殿华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张国辉、刘治海、孙琳因工作安排原因没有到会；公司在任监事3

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1

《

关于调公司董事

、

监事津贴的议案

》

67511598 100 0 0 0 0

是

2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45220886 66.98 0 0 22290712 33.02

是

3

《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

67511598 100 0 0 0 0

是

4

《

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

67511598 100 0 0 0 0

是

5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辽宁物流提供担保的议案

》

67511598 100 0 0 0 0

是

6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67511598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赵艳哲为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3-08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所持本公司193,

011,621股，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数的44.9540%，占总股本13.883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11月25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2年11月6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

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2〕1045号）文批准，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本公司193,011,621股无偿划转给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 ）。2012

年11月2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国有股权

划转完成过户手续。本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国有股划转过户登记完成的公

告》，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

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2013年11月22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本

公司的193,011,621股股份。

本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国有股划转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根据《证

券法》相关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

个月内不得转让。”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2013年11月22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本公司的193,011,

621股股份。

本公司于2012年12月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追加股份限售期限的公告》。2012年12月3日，中泰集团所持本公司174,261,621股股份追加限售期限及

18,750,000股股份延长限售期限手续均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 中泰集团所持本公司193,011,621股股份限售

期限为2013年11月22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29号文核准，中泰化学2013年9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235,899,078股，其中中泰集团认购中泰化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147,492,000股。截至目前，中泰集

团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340,503,621股，其中包括：（1）国有股权划转形成的有限售条件股

份193,011,621股，限售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3年11月22日；（2）认购中泰化学2013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形成的有限售条件股份14,7492,000股，限售期限为36个月，自2013年9月17日至2016年9月16日。

中泰集团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93,011,62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8833%。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11月25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93,011,62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3.8833%。

3、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有限售条件

股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占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新疆中泰

（

集团

）

有限

责任公司

340,503,621 193,011,621 44.9540 20.0869 13.8833

合计

340,503,621 193,011,621 44.9540 20.0869 13.8833

三、本次限售股解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29,353,649 236,342,028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40,503,621 147,492,000

3

、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4

、

境内自然人股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高管股份

442,950 442,950

8

、

其他

88,407,078 88,407,078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960,885,429 1,153,897,050

三

、

股份总数

1,390,239,078 1,390,239,078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中泰化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规定；公

司披露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报告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中泰化学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构同意中泰化学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其他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承诺在2013年11月22日之前不转让所持有中泰化学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193,011,621股。中泰集团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在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泰集团股权划转过户中披露

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中泰化学主营业务或者对中泰化学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对中泰化学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中泰化学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无改变中泰化学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中泰化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或建议。目前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中泰化学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无对中泰化学现有员

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无对中泰化学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化的计划。无其他对中泰化学业务和组

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中泰集团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3、中泰集团承诺认购的中泰化学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36个月内不予转让。中泰集团严格遵守上述

承诺。

4、新疆国资委及一致行动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书》。新疆国资委、中泰集团严格遵守上述承诺。

5、中泰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8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11

月15日以书面传真方式等发出通知，于2013年11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2013-083号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本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

相互经济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赵伟卿先生、潘孝娜女士、虞迪锋先生按规定

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2013-084号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2013-085号公告。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83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公司下属7家控股子公司

● 提供担保额度：新增总额不超过60亿元

● 截止目前，公司已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60.42亿元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13年5月24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13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此处2013年度是指自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至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同意

公司对41家主要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65亿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为担保合同签订日在2013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的融资。（详见公司2013-23、2013-39号公告）

2、现由于公司业务扩展，项目建设发展需要，公司拟对7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总额不超过60亿元人

民币的担保，担保期限为担保合同签订日在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的融资。

3、2013年11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本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本次新增担保额度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涉及公司控股子公司7家，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

类型

注

册

地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

万元

)

经营范围

组织机构

代码

持股

比例

(%)

新增担保

额度

（

万

元

）

1

启东新湖投

资开发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南

通

江海

滩

涂

、

围垦

7,500.00

江海滩涂围垦及投资开发

，

港口及其附

属设施的投资开发

，

生态旅游项目开发

，

市政工程

、

公路工程施工

，

园林景观工

程

、

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与施工

，

物

业管理

、

酒店类企业管理

，

自营和代理一

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69939262-5 100 80,000

2

上海新湖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上

海

房地

产开

发

20,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建筑装潢材

料

，

机械设备

70330710-5 98 35,000

3

上海中瀚置

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上

海

房地

产开

发

6,106.50

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

、

销售

，

物业管理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金属材料

（

除专控

）

木材

，

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的销售

74213162-4 100 200,000

4

浙江新湖房

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杭

州

房地

产开

发

25,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4292895-5 100 30,000

5

九江新湖中

宝置业有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九

江

房地

产开

发

10,000.00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69848383-2 70 10,000

6

平阳县利得

海涂围垦开

发有限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平

阳

海涂

开发

6,034.62

一般经营项目

：

海涂开发

。

许可经营项

目

：

建筑用石料

(

凝灰岩

)

露天开采

。

70436530-7 51 200,000

7

浙江允升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嘉

兴

实业

投资

40,400.00

从事高等级公路及沿线建设

、

港口

、

城市

基础设施

、

房地产

、

旅游及服务业的投

资

；

日用百货

、

皮革制品

、

针纺制品

、

五金

交电

、

燃料油

、

化工产品

、

家具

、

一般劳保

用品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建筑材料

、

金

属材料

、

电子产品

、

通信设备

、

机电设备

的销售

；

从事进出口业务

；

信息咨询服

务

；

金银饰品的销售

；

道路

、

桥梁建设投

资

；

建筑安装

，

路桥工程技术咨询

、

测量

；

下设分支从事

：

旅客住宿

、

餐饮

、

文体活

动

、

小卖部

、

月饼的加工销售

、

会计服务

、

停车场服务

71250120-9 100 45,000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新增担保额度是公司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

过谨慎研究后提出的。担保贷款用于补充各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新增担保额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四、截至目前，公司已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60.42亿元。无逾期担保。

五、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林俊波女士审批具体的担保

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以上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84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本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相互经济担保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公司拟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继续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一、互保情况

1、2012年5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继续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相互经济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湖集团”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新湖公司” ）

建立以人民币160,000万元额度为限的互保关系，互为对方贷款提供信用保证;�本公司为新湖公司提供的

担保不超过新湖公司为本公司担保额度的50%即80,000万元。互保的期限为各自向金融机构签订的融资到

期日在2015年4月30日之前的融资。（详见公司2012-16、2012-24号公告）

2、现由于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将与新湖公司的互保额度分别增加5亿元，即新湖公司为本公

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增加到人民币21亿元额度，本公司为新湖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增加到13亿元。其他条款

不变。

3、本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本公司

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相互经济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

赵伟卿先生、潘孝娜女生、虞迪锋先生按规定回避表决，本议案由其他3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决，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本次新增互保额度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新湖集团基本情况

新湖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注册资本为29,790万元，注册地为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公司经

营范围为能源、农业、交通、建材工业、贸易、投资等。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湖集团总资产6,788,551.4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581,420.22万

元，2012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856,559.77万元，实现利润总额265,518.38万元，净利润 164,751.51万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 新湖集团总资产7,696,671.4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543,132.57万

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72,809.48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336.05万元，净利润-20,635.73万元。

（二）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新湖控股注册资本为415,385万元,�注册地为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2号，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开

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

含证券、期货）。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湖控股总资产1,613,100.5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426,612.05万

元，2012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54,427.4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1,290.91万元,�净利润-17,014.70万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 新湖控股总资产1,888,055.8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454,218.42万

元，2013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1,515.93万元，实现利润总额-5,660.58万元,�净利润-11,819.97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新湖公司业务发展稳定，且已与本公司建立了较长时期的稳定的互保关系，通过互保可为各自的正常

经营提供一定的融资保证。上述担保不会给本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在实施时本公司将通过互保措施，以

有效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关于增加本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公司相互经济担保额度的议案》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同时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影响有限，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截至目前，合并范围内，公司为新湖公司共提供担保39,000万元，无逾期担保情况；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111,670万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互保事项的前提下，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林俊波女士具体办理上述担

保事项。

以上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3-8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2月5日

● 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2日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定于2013年12月5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12月5日10:00

四、会议议题

1、审议《关于增加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增加本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相互经济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2013年12月2日下午三点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代表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

卡、持股凭证。

自然人股东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出示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

2、 登记时间：2013年12月3日9:00-17:00。

3、 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证券事务部。

4、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1-85171837� � � 0571-87395051

传真：0571-87395052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28号新湖商务大厦11层

邮编：310007

联系人：高莉 张婧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参加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表决内容：（请在相应框内打√确认）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关于增加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

2

《

关于增加本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相互经济担

保额度的议案

》

意见

（

如有需要可加页

）：

以上委托意见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2013年 11月 2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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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4� � �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2013-039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低聚木糖益生元作用研究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美国加利福尼业大学洛杉矶分校大卫格芬医学院《低聚木糖益生元作用研究》的报

告。研究者为David� Heber博士和Sydney� Finegold博士。

一、本次研究的相关情况

1、本次研究的具体目的和目标

1）、研究确定低聚木糖（XOS）对结肠菌群，粪便PH值，粪便中短链脂肪酸和有机酸影响；

2）、研究确定健康受试者对低聚木糖的耐受性。

2、本次研究低聚木糖益生元的主要效果：

1）、低聚木糖不被吸收，不作为人体营养，而是对人体肠道菌群产生广泛的影响；

2）、低聚木糖存在并作用于许多动物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也在畜牧业和兽药发挥重要作用；

3）、低聚木糖对人体肠道菌群的主要作用是刺激双歧杆菌的生长。这些良性微生物很少涉及感染或其

它对人体是有害的作用。相反，它们在感染和非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或治疗方面是极为有帮助的。有时与

其它菌群，如多形拟杆菌和干酪乳杆菌等肠道菌群协同作用诱导宿主基因参与先天免疫。动物研究表明它

们对胃肠道细菌转运有保护作用。

4）、肠道双歧杆菌和其它细菌广泛基因揭示了双歧杆菌在许多重要领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碳水化合物、氨基酸、核酸、脂类、能源生产和转换、细胞壁和细胞膜生物合成、防御机制等。双歧杆菌也

参与铁和维生素代谢；

5）、双歧杆菌潜在的治疗靶点包括炎性肠道病症（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水炎）、结肠癌、腹泻、

慢性便秘；

6）、双歧杆菌同时具有潜在的治疗退化性自闭症的功能，现在大约有2%的儿童患者，其发病率正稳步

上升，目前对这种对儿童和家庭是毁灭性的疾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虽然患者的寿命没有缩短，但因为患

者认知功能障碍和低下的社交能力，很多人的生活注定要依赖他人。经研究小组和其他研究证实：与对照

级组正常儿童相比，患自闭症儿童具有较低水平的双歧杆菌；

7）、啮齿类动物试验中益生元对代谢综合症，包括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症、肥胖及胰岛素抵抗具有良好

反应；

8）、据估计，在发达国家20%至30%的人口有代谢综合症、精神分裂症和阿尔茨海默氏病等许多其他病

症可能涉及肠道细菌，因此益生元可能会对其治疗有益；

9）、 母乳对婴儿的发育和健康非常重要。双歧杆菌是母乳和婴儿发育成长的主要元素。添加益生元的

人工乳的产品是有益的。年长者双歧杆菌经常被耗尽，增加或补充双歧杆菌对健康有益。

二、研究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低聚木糖益生元作用研究》的结果为公司低聚木糖益生元进入美国等国际市场创造了条件，但

是否能进入国际市场仍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低聚木糖益生元作用研究》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01� � � �证券简称：利源铝业 公告编号：2013-050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公司全称和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6日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详见2013年11月7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

公告），决定变更公司全称和经营范围。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辽源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20000400007827）。

公司工商变更前内容为：

第四条 ：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英文名称：Jilin� Liyuan� Aluminum� Co.,� Ltd.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铝合金型材、棒材、管材（包括无缝管）、铝板带、铜材、塑材并销售

产品；制造铝加工产品、铝合金散热器、铝塑管；制作、安装铝制品及铝门窗；生产销售钢化玻璃、中空玻璃、

夹胶玻璃、防弹玻璃和防火玻璃（物理工艺过程）；加工销售各种玻璃原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公司工商变更后内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中文名称：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英文名称：Jilin� Liyua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Co.,� Ltd.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合金精密加工件、铝型材深加工部件；石油化工、电子电器、

航空、航天、航海、汽车、轿车用铝合金部件；研发、制造铝合金轨道车辆、车头、车体、集装箱；生产销售铝合

金型材、棒材、管材（包括无缝管）、制造各种铝型材产品及铝门窗；生产销售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

璃、防弹玻璃和防火玻璃（物理工艺过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

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同时，经公司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2013年11月20日起，公司全称由"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由"Jilin� Liyuan� Aluminum� Co., � Ltd."变更为"Jilin�

Liyuan�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Co., � Ltd."， 公司证券简称由"利源铝业"变更为"利源精制"， 英文简称由

"LYAL"变更为"LYPM"。

公司证券代码：002501，证券类型：A股，均不变。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0426� � �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2013-024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11月19日上午9：30分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振峰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4,394,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97%。

公司董事长杨振峰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部分变更及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置换前期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垫付的募投项目投资款的议案》。

同意314,394,936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314,394,936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14,394,936股，反对0股，弃权0股，同意股份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冯翠玺、刘波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3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562� � �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3-06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接获控股股东----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知，筹划公

司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2013年10月30日13:00起停牌，并于2013年10月31日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于2013年

11月6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3年11月6日起继续停牌。2013年11月8日，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相关方签署意向性文件、聘请中介机构等筹划相关事宜。2013年11月13日，

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2013年11月18日，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申银万国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之意向书》，双方约定了保密义务并同意共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目前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正

有序展开，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311�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30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

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襄阳"）增加投入骆驼小区开发建设资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临2013-028），现就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公司2013年11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襄阳蓄电池有限公司增加投入骆驼小区开发建设资金的议案》，根据该项目资

金需求和投资双方前期约定的投资比例，骆驼襄阳应增加资金投入人民币5712万元，湖北驼峰投资

有限公司应增加资金投入人民币6288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财务总监在5712万元额度范围内，根据

项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期投入。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1月20日


